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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158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5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了《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

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经公司再度核查确认，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予以口头警示的监管措施。

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补充及更正，更正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按照相关要求，公司对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

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进行了自查，现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经自查，2019年3月13日、3月15日，公司在上证e互动系统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提及参股公司常

州通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宝光电” ）有申请科创板上市的意向，且通宝光电自我评估基

本符合科创板的申报条件，目前主要在做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

公司在通宝光电未对外公告的情况下，通过非法定披露渠道发布对股价可能产生影响的敏感信息，

导致公司股价明显上涨。 同时，相关信息披露不审慎，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导。 公

司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4条、第2.6条、第2.14条等规定。 2019年3月19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决定对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沈义予以口头警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三、整改情况

整改情况：公司收到口头警示后高度重视，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引以为戒，认真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后续及时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杜绝发生类似情况，不断提升

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加强规范运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圣济堂 编号：

2020－049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圣济堂制药甲巯咪唑肠溶片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 7�月 29�日，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贵州圣

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济堂制药” ）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贵州圣济堂制药

有限公司甲巯咪唑肠溶片上市销售的函》黔药监函[2020]369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恢复生产药品信息

药物名称：甲巯咪唑肠溶片

剂型：片剂（肠溶）

规格：10mg

药品分类：原化学药品5类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80775

批件号：2008R000041

二、关于本次获得恢复生产的药品相关情况说明

甲巯咪唑肠溶片主要用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药物治疗， 尤其适用于不伴有或伴有轻度甲状腺增大

（甲状腺肿）的患者及年轻患者。 同时用于各种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手术前准备，甲状腺功能亢进

患者拟采用放射性碘治疗时的准备用药，以预防治疗后甲状腺毒性危象的发生。 放射碘治疗后间歇期的

治疗，在个别的情况下，因患者一般状况或个人原因不能采用常规的治疗措施，或因患者拒绝接受常规

的治疗措施时，由于对甲巯咪唑肠溶片（在尽可能低的剂量）耐受性良好，可用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的长

期治疗，对于必须使用碘照射（如使用含碘造影剂检查）的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病史的患者和功能自主甲

状腺瘤患者作为预防性用药。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甲巯咪唑肠溶片只有圣济堂制药1个批准文号，甲巯咪唑片有14

家批文(含进口一家)。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7年，甲巯咪唑片在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的

销售总额约为人民币 10809�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此药品的生产或

销售数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圣济堂制药于2008年11月26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甲巯咪唑肠溶片的注册批件，

于 2018年11月9日获得再注册批件。但由于无法购买到原料药，于2012年停产至今。现公司登记的原料

药甲巯咪唑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登记平台为A）， 拟通过GMP认证后组织生

产。 2020年5月12日圣济堂制药按有关法规要求向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恢复生产，7月29日收到

了同意圣济堂制药甲巯咪唑肠溶片上市销售的函。 目前公司可通过采购来源合法的原料药进行生产，并

经检验合格后上市销售。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医药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0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0-077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9日收

到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椒江区法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电子版），因华

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向椒江区法院提出对京福华越（台州）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越” ）强制清算申请，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

异议。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强制清算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

申请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本案案情介绍

2020年1月京福华越执行事务合伙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福资

产” ）向公司发出了《关于成立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清算小组的通

知》的书面通知，因京福华越产业并购基金投资退出期已届满，京福资产决定成立清算组

并进入依法解散清算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清算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申请人华宝信托于2020年6月29日向椒江区法院提出了对京福华越的强制清算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7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8）。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椒江区法院提出了异议，认为京福华越

作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强制清算程序， 且京福华越已经成立了清算小组开展清算工作，

请求驳回华宝信托对京福华越的强制清算申请。椒江区法院认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投资

退出期满的，有限合伙应被解散，故京福华越的解散事由已经出现。 但至今，各合伙人仍未

指定代表成立清算组对京福华越进行清算，故华宝信托作为合伙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

京福华越进行强制清算。 虽然强制清算程序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

释中作出规定，但没有规定强制清算只适用于公司，不适合其他企业，不是排他性的规定。

综上，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

八十五条第（二）项、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申请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

被申请人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强制清算申请。本裁定自即日起生

效。

二、该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或风险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如京福华越被强制清算后可能对公司产生如下影响或风险：

1、京福华越的经营亏损由有限合伙财产弥补，在有限合伙出现亏损时公司作为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排在第一顺位按实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2、京福华越清算时，如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分配的金额不

足京福华越清算时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最高参考收益及实缴出

资额之和时，公司或者指定的第三方应收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持有的

全部合伙权益。

3、若公司在未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情形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

人有权向任一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

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全部转让给第三方且第三方向优先级

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支付的收购价款低于合伙协议约定的收购价款金额

的，则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对该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4、若公司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按时足额

支付收购价款，应就逾期支付的款项按照每日0.05%的标准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

级有限合伙人支付违约金。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椒江区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浙1002清申1号】。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香江投资”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6,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

546.81万元。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307,249.09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州香江投资公司的发展需要， 广州香江投资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

（以下简称“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 ）申请贷款。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 、

“本公司” 、“公司”或“上市公司”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6,000

万元。

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

该议案的规定，2020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

计人民币88亿元的担保额度。 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单笔不超

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

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目前，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6,000万元，未超过全年最高额度。 本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20

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董事长已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1997年5月30日

3、 营业期限：长期

4、 注册地点：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62号402房

5、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6、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

7、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代收代缴水电费；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建筑物清洁服务；防虫灭鼠服务；

生活清洗、消毒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拆迁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停车场经

营。

8、 与上市公司关系：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商业” ）持有广州香江投资公

司100%股权，香江商业为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

9、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3月31日，广州香江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04,148,433.09元，负债

总额为144,724,150.15元，净资产为259,424,282.94元，营业收入实现25,298,009.14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企业借款合同》

(1)合同双方：广州香江投资（借款人）、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贷款人）

(2)借款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借款期限：36个月。

(4)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保证人）、广州农商银行华夏支行（贷款人）

(2)保证最高限额：6,000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

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

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以及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

他应付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6)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3、《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香江家园” ）（抵押人）、广州农

商银行华夏支行（债权人）

(2)被担保主债权的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

(3)抵押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

逾期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

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以及主合同债务人或甲方在主

合同或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抵押物：成都香江家园自有物业

(5)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广州香江投资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

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广州香江投资提供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积对外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7,249.09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57.6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66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62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6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507,2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4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

陈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宋晓明先生、徐勇先生、赵谋明先生和王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张磊女士、陈大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66,722 98.9400 2,040,501 1.06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56,922 99.1946 1,550,301 0.805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4、议案名称：2.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6、议案名称：2.05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7、议案名称：2.06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8、议案名称：2.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56,922 98.9349 2,050,301 1.0651 0 0.0000

9、议案名称：2.08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56,922 98.9349 2,050,301 1.0651 0 0.0000

10、议案名称：2.09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56,922 99.1946 1,550,301 0.8054 0 0.0000

11、议案名称：2.10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56,922 98.9349 2,050,301 1.0651 0 0.0000

12、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5,422 98.8978 2,121,801 1.1022 0 0.0000

13、议案名称：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556,922 98.9868 1,950,301 1.0132 0 0.0000

14、议案名称：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56,922 98.9349 2,050,301 1.0651 0 0.0000

15、议案名称：6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56,922 98.9349 2,050,301 1.065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69,157,016 97.1340 2,040,501 2.8660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9,647,216 97.8225 1,550,301 2.1775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和定价

原则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2.06 限售期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69,147,216 97.1202 2,050,301 2.8798 0 0.0000

2.08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安排

69,147,216 97.1202 2,050,301 2.8798 0 0.0000

2.09 上市地点 69,647,216 97.8225 1,550,301 2.1775 0 0.0000

2.10 决议有效期 69,147,216 97.1202 2,050,301 2.8798 0 0.0000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

69,075,716 97.0198 2,121,801 2.9802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69,247,216 97.2607 1,950,301 2.7393 0 0.0000

5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69,147,216 97.1202 2,050,301 2.879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议案1至议案5，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议案6。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彬律师、李耀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37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7月29日以传

真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13名，实到董事13名。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金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相关议案表决如下：

对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增资。

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各方股东出资比例保持

不变：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38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对全资子公司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大）增资，注册资本

由12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各方股东出资比例保持不变：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持有90%股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

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持有10%股权。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7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宁波远大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3、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

1、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256107565A。

法定代表人：金波。

成立日期：1999年9月9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亿元。

住所：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商住2号楼营业房102室。

经营范围：其他危险化学品：乙苯、甲醇、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1，4－二甲苯、1，3－二甲苯、1，2－

二甲苯、2－丁酮、丙酮、苯乙烯[稳定的]、苯酚、苯、的批发、零售（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自营和代理各

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金属材料、木材、矿产品、建筑装潢

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产品、针织品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机械

设备及配件、日用品、初级农产品、铁矿、燃料油、贵金属、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批发、零售；实业投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远大物产100%股权。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远大物产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2、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7960082341。

法定代表人：夏祥敏。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6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住所：宁波开发区金融贸易大楼22层B1号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出版物批发；食

品经营；酒类经营；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

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林业产品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新鲜水果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

股权结构：远大物产持有浙江新景100%股权。

浙江新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浙江新景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17277357K。

法定代表人：许朝阳。

成立日期：2000年3月27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元。

住所：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1229室。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塑胶

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纺织原料及产品（除国家统一经营）、服装、工艺品（除金银饰品）、

办公设备、文具、装饰材料、机械设备、百货、金属材料、纸浆、木浆的批发、零售；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远大物产持有90%股权，浙江新景持有10%股权。

经审计，宁波远大2019年度实现销售收入81,704万元，利润总额396万元，净利润297万元；2019年12月

31日资产总额49,105万元，负债总额6,059万元，净资产43,047万元。 宁波远大2020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入

21,898万元，利润总额-461万元，净利润-346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53,033万元，负债总额10,333

万元，净资产42,701万元。

宁波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宁波远大增资， 有利于宁波远大增强经营实力和竞争优势， 有利于宁波远大获得更好的授信资

源，有利于宁波远大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增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影响公司的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0-105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7月29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6,790,2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858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保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加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其中部分外地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其中

董事长朱保国先生、董事邱庆丰先生、独立董事覃业志先生现场出席；董事林楠棋先生、独立董事崔利国先生以视频方式

出席；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及独立董事霍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1人，监事余孝云先生及监事彭金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赵凤光先生现场出席、财务负责人汤凌志先生现场列席，副总裁俞雄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61,703 89.7814 40,483,675 3.4696 78,744,849 6.7490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396,303 89.7673 40,579,075 3.4778 78,814,849 6.7549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97,603 89.7760 40,547,775 3.4751 78,744,849 6.7489

5、议案名称：《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72,203 89.7738 40,573,175 3.4773 78,744,849 6.748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6,303 89.7733 40,579,075 3.4778 78,744,849 6.748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397,603 89.7674 40,577,775 3.4777 78,814,849 6.754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97,603 89.7760 40,477,775 3.4691 78,814,849 6.7549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28,671 89.7700 40,573,175 3.4773 78,788,381 6.75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72,203 89.7738 40,573,175 3.4773 78,744,849 6.7489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战略合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258,875 89.5841 40,573,175 3.4773 80,958,177 6.9386

12、议案名称：《关于设立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5,756,050 93.0549 76,000 0.0065 80,958,177 6.938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5 发行数量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6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175,102,

921

59.4917

40,483,

675

13.7544

78,744,

849

26.7539

2.07 限售期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8 上市地点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2.09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74,937,

521

59.4355

40,579,

075

13.7868

78,814,

849

26.7777

2.10 决议的有效期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3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75,038,

821

59.4699

40,547,

775

13.7762

78,744,

849

26.7539

5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175,013,

421

59.4613

40,573,

175

13.7848

78,744,

849

26.7539

6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75,007,

521

59.4593

40,579,

075

13.7868

78,744,

849

26.7539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74,938,

821

59.4359

40,577,

775

13.7864

78,814,

849

26.7777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175,038,

821

59.4699

40,477,

775

13.7524

78,814,

849

26.7777

9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74,969,

889

59.4465

40,573,

175

13.7848

78,788,

381

26.7687

1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0年—2022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75,013,

421

59.4613

40,573,

175

13.7848

78,744,

849

26.7539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战略合作相关

事宜的议案》

172,800,

093

58.7093

40,573,

175

13.7848

80,958,

177

27.505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11均为特别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2为普通议案。

同时上述议案1-11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海洋、胡冬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7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经营合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

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

第二季度工程总承包业务经营合同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签订单情况

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无新签工程承包项目合同。

二、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执行未完工项目20个，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262.23亿元，尚未完成的合同金

额折合人民币45.66亿元。

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签约未生效项目5个，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293.04亿元。

四、本报告期内没有需要披露的重大项目。

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未经审计，公司重要经营合同的具体情况可参阅公司定期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20-044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债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答复，现根据有关要求对

《告知函》回复材料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请参阅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可转债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0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0-06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20]66号文” 批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明书》，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四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发行规模不

超过60亿元（含6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期限为2年期；品种二发行期限为3年期，两个品

种间可互拨。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0年7月29日结束，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本期债券品种一实

际发行规模3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3.50%；品种二实际发行规模3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3.72%。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540号），批

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4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

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批复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

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